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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办〔2009〕52号

关于做好苏州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
代表推荐选举工作的通知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会联合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，各局（公司）工会，各直属单位工会：
    苏州市总工会《关于召开苏州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》已报经市委（苏办发[2009]55号）和省总工会（苏工组[2009]32号）批复同意。为确保大会于2009年12月顺利召开，现就做好代表推荐选举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    1.苏州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，是我市各级工会和广大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，这次代表大会的规模、代表成份构成、代表条件、代表产生办法和代表名额分配详见附件。各级工会要及时向同级党组织汇报，认真贯彻执行，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任务。
2.各地区、各系统、各单位工会要按照苏办发[2009]55号通知精神，在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严格按照名额分配的要求和规定的选举程序，坚持民主性、群众性和代表性的原则推荐代表候选人，精心组织好代表的选举工作，保证代表结构合理，各单位推荐代表候选人工作应在9月25日前完成，代表选举工作应在10月中旬完成。
    3.各单位在组织推荐代表候选人和组织进行代表选举的工作中，如果遇到具体问题，可与市总组织部联系，联系电话是：65245017。
附：中共苏州市委办公室《转发中共苏州市总工会党组<关于召开苏州市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>的通知》（苏办发[2009]55号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 州 市 总 工 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年9月10日
抄送：江苏省总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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